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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称“企业所得

税法”）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，现就非居民企业机构、场所

（以下称机构、场所）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在境内设立多个机构、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

第五十一条的规定，选择由其主要机构、场所汇总其他境内机构、

场所（以下称“被汇总机构、场所”）缴纳企业所得税的，相关

税务处理事项适用本公告。 

二、汇总纳税的非居民企业应在汇总纳税的年度中持续符合下列

所有条件： 

（一）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已在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税

务登记，并取得纳税人识别号； 

（二）主要机构、场所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六

条规定，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不得采用核定方式计算缴纳企

业所得税； 

（三）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能够按照本公告规定准确计算本

机构、场所的税款分摊额，并按要求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

纳税申报。 

三、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实行“统一计算、分级管理、就地

预缴、汇总清算、财政调库”的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。除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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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另有规定外，相关税款计算、税款分摊、缴库或退库地点、

缴库或退库比例、征管流程等事项，比照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

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〈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2〕40 号）、《财政部 国家税

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〈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

算管理办法〉的补充通知》（财预〔2012〕453 号）、《国家税

务总局关于印发<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>

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57 号）等适用于居民企

业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执行。 

四、除本公告第五条规定外，主要机构、场所比照居民企业总机

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；被汇总机构、场所比照居民企业分

支机构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五、符合本公告第二条规定的机构、场所不具有主体生产经营职

能，不从纳入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其他机构、场所之外取得营

业收入，仅具有内部辅助管理或服务职能的，可以纳入汇总计算

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范围，但不就地分摊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六、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应在首次办理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

申报时，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信息资料： 

（一）主要机构、场所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； 

（二）全部被汇总机构、场所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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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符合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条件的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安排。 

已按上款规定报送的信息资料发生变更的，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

场所应在发生变更后首次办理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申报时，向所

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告变化情况。 

七、除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外，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应按

照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四条及其他有关规定，分季度预缴和年终

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。 

八、在办理季度预缴申报时，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应向所在

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表； 

（二）季度财务报表（限于按实际利润预缴企业所得税的情形）。 

九、在办理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，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应向

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： 

（一）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表； 

（二）年度财务报表。 

十、汇总纳税的各机构、场所主管税务机关对管理的机构、场所

执行本公告规定负有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责任，各主管税务机关

之间应及时沟通信息，协调管理。主要机构、场所主管税务机关

应在每季度终了和年度汇算清缴期满后 30 日内，将主要机构、场

所申报信息传递给各被汇总机构、场所主管税务机关。各被汇总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782


